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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105年度第 4次 

廉政會報（含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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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略 

主席裁示：洽悉。 

參、上級廉政會報相關工作指示暨本署政風室業務報告等參

考資料： 

一、內政部 105年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略 

二、本署 105年民眾陳情請願事件綜合分析報告：略 

主席裁示：洽悉。 

肆、專題報告：本署下水道工程處「辦理用戶接管工程承商

私自向住戶收取接管費用檢討策進作為」：略 

主席裁示：請依所提策進作為執行，以杜絕民眾辦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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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接管工程遭致收取費用之弊端。 

伍、討論提案：有關加強高山型國家公園管理處園區內山屋

管理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一、 楊委員模麟： 

1.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太管處）依據地區

不同，入山入園查核作業有不同作法，有些地方

有設置柵欄，民眾須通過查核才能進入；但有些

高山地區沒有辦法設置柵欄，故民眾申請後，係

由管理處適時配合警察隊一起進行山區查核。 

2. 針對政風室所提三點建議部分： 

(1) 加裝錄音、錄影設備部分：太管處很多山屋根

本沒有電力，執行上恐有困難。 

(2) 增修訂相關作業須知部分：如果民眾是冒名申

請或進入園區，其登山證本就無效，若針對個

人進行入園查核，一隊中有隊員經查核身分不

實，本就可以開罰，則應從何方面著手增修訂

規定？ 

(3) 加強園區內山屋志工訓練部分：太管處目前比

較少讓志工去查核民眾之入園申請或入山證，

一般係由太管處同仁配合警察隊在登山口不定

期進行查核。 

二、 曾委員偉宏：其實冒名的情形防不勝防，甚至有

民眾會使用身分證產生器來冒名申請，每個管理

處是否要投入很多人力去進行查核作業？另外也

有配合警察隊例假日加強查緝，其他時候同仁盡

量執行。 

三、 鍾委員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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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案例係源自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下稱雪管

處）已有提早因應管理站增加不定期查核等機

制，以期減少冒名情形。 

2. 部分山屋配置志工服勤，擔任協助角色，若無警

察在場，民眾常不願意接受查核，但警察隊也不

可能馬上在第一時間趕到，因此目前雪管處的作

法是透過電話聯繫，加強志工服勤時的效率。 

四、 魯委員志偉：政風室所提這三點建議係因訪視雪

管處個案而提出，以下補充： 

1. 現今科技發達，山屋不一定要有電力，建議可以

在值勤人員身上加裝使用電池的小型錄音、錄影

設備，於查核民眾證件時，亦可保護執勤安全及

避免爭議。 

2. 建議將「授權志工查核民眾證件」以及「民眾冒

名入園經查核不實，不得繼續登山，若有違反將

依相關規定開立告發單」等明文增修訂於相關作

業須知，除避免民眾質疑志工查核之正當性外，

亦使民眾明確知悉若冒名入園經查核不實之後

果。 

主席決議： 

一、 請本署國家公園組、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參辦，另可考慮讓民眾將貼紙黏貼明顯

處或將相關應查核證件影本放於山屋床位之床頭

處以供檢核等作法。 

二、 依擬辦意見參辦，照案通過。 

陸、意見交換（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時 10分）。 


